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关于乌鲁木齐市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
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标准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我市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保障出租房屋安全，维护租赁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住房租赁条例》（国务院令第812号）《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6号）等法律法规，现就我市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标准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租赁住房的出租、承租及相关管理活动。
二、具体标准
租赁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租赁住房单间人均租住使用面积不低于5平方米。
三、例外情形
承租人与同住人之间具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或医疗护理等特殊情况超出上述标准的，可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经房屋所在地区（县）住建（建设）部门核验。
保障性住房的租赁活动按照相关政策与规定执行。
四、施行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五年。

